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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澳門特別行政區公共管理的透明度與利益衝突＂ 

 

自澳門特別行政區成立以來，社會對重大貪污案件日益關注。尤其當私

人領域的成員被任命到各委員會和公共基金時，利益衝突問題和迴避制度

的有效性就顯得格外重要。關鍵的一點是缺乏對於學歷、專業經驗、私人職

務和在上市公司及商業企業的持股量等方面的公開義務。缺乏透明度可能

會導致被任命者的個人或專業利益與所擔任的職務之間的衝突，損害公共

利益和公帑的廉潔使用。 

利益衝突經常在各委員會和公共基金發生，但至今沒有一個可信、可靠

且透明的制度讓社會監察利益衝突，並適用迴避規則。利益衝突的管理不善

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問題，特別是考慮到許多牽涉其中的人並非公務員，因此

無須履行《公共行政工作人員通則》所規定的義務。 

現時，每個人以個人的道德標準為準則的非標準化形式評估其牽涉的

利益衝突的幅度，經常會出現誤差。這樣的道德準則是主觀的和因人而異

的，因此迫切需要實施一套集體行為守則並適用於在各委員會和公共基金

擔任職務的所有來自私人領域的成員。建立一個法律架構是重要的，不僅要

規範和處罰利益衝突，還要確保透明度，並讓公眾監督擔任有關職務的人員

的經濟、商業和專業利益。 

這包括公開他們的履歷、對公司及商業企業的持有及出資、投資和其他

相關財務聯繫的資料，以及直系親屬的經濟利益。這些措施對於改善目前的

社會監督、提高透明度、廉潔度和市民對公共行政的信任度至關重要，使其

能有效監督利益衝突和相關的不得兼任情況，同時也有助於監察財富水平

的變化和調查可疑的非法致富。 

為此，本人就提高行政及施政透明度，特別是透過政府入口網站公開各

諮詢委員會、公共基金和其他為公共利益服務的實體（包括市政署市政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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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所有成員的履歷的必要性，於 2023 年 8 月 14 日質詢政府。所建

議的包括公開其成員、成員配偶和三親等內親屬所從事的私人及專業活動

資訊，會否所牽涉的利益可能影響有關成員在履行其職務時所做的決定。 

行政公職局前代局長於 2023 年 9 月 13 日回覆稱：“針對公共行政工

作人員的利益申報及迴避，現行《財產及利益申報法律制度》規定，包括自

治部門、自治基金及其他公務法人在內的公共行政部門的領導、主管，以及

行政管理及監察機關的主席及成員必須作出財產申報，並且須公開申報書

第四部分包括上述人士擁有的不動產、商業企業或工業場所、在合夥或公司

的股、股份、出資或其他的資本參與，以及在任何非營利組織擔任的職務的

資料。 

另一方面，根據《公共行政工作人員通則》及《行政程序法典》的相關 

規定，公共行政工作人員必須履行無私義務，不得因執行職務而直接或間接

收取非法律賦予的金錢或其他利益。同時，當有利益衝突時，必須依法作出

迴避，否則將承擔相應責任。此外，現時特區政府透過政府入口網站統一公

開諮詢組織成員名單。＂然而，仍未釐清由社會對來自私人領域的在各委員

會和公共基金履行職務的成員進行監管的問題。 

 基於此，以及因為這一漏洞須作處理以保證一個公共部門真正具有透明

度和負責任，並考慮到由民間建立監察機制，如監察小組和公共審計報告，

可加強市民對這些機構的信任，而社會對監察公共活動的積極參與，對確保

維持道德和廉政標準、加強打擊貪污、以及促進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內部負

責任和問責的文化具有根本性的作用，本人提出以下質詢，並要求政府適時

給予清楚、準確、連貫及完整的答覆： 

 

一、 在甄選人員時，特別是基金、諮詢委員會和其他為公共利益服

務的實體，包括市政署市政諮詢委員會的成員，政府將使用何種審核標準，

除了公開獲選人的姓名外，也會公開他們更多的資訊讓公眾知悉，例如他們

的履歷、專業經驗和其他相關資訊? 如何讓公眾查閱所公開的資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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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使用哪些電子平台公開相關資訊？ 

二、 目前，每個委員會或每個公共基金都以自己的方式行事，這意

味著道德準則是主觀的和因人而異，因此迫切需要實施一套集體行為守則

並適用於在各委員會和公共基金擔任職務的所有來自私人領域的成員。建

立一個法律架構是重要的，不僅要規範和處罰利益衝突，還要確保透明度，

並讓公眾監督擔任有關職務的人員的經濟、商業和專業利益。因此，澳門政

府會否實施和統一行為守則，建立道德準則和指引，識別高風險職能和行為

以應對可能出現的利益衝突？將設立哪些機制以確保所公開的資訊是準確

和最新的? 對於將會實施的透明度措施，政府將以何種方式監察和評估其

有效性? 

三、 在監督各委員會和公共基金的透明度的過程中，政府將如何讓

民間參與其中？是否有計劃就透明度和公開資訊的重要性開展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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